
                            

证券代码：300448          证券简称：浩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2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项目签署合同的公告 

 

 

风险提示： 

1、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合同执行风险。 

2、合同存在因公司违反合同条款原因导致无法收到预期合同款项并承担相

应违约责任等相关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了《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确定公司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电气火灾监测系统建设项目的中选单位，项目总金

额 29,617,380.00 元（不含税），该项目由两家中标公司承担建设，公司主要

负责提供管理平台软件、智能电力监测设备等产品及相关施工工作。 

近日，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签署了《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电气火灾监测系统建设项目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或“本项目”）。现将合同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当事人介绍 

1、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负责人：朱科帮 

主营业务：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

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个人黄金业

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其总行在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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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实物白银交易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北大街 27 号 

2、交易对方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说明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订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3、交易对方最近三年与公司发生的交易情况  

在本次交易之前，交易对方最近三年与公司发生的同类交易情况如下表所

示： 

                                                     人民币：元 

期间 交易金额 占当年度总营收的比重 

2018年 3,198,537.07 0.42% 

2019年 2,817,953.01 0.36% 

期间 交易金额 占 2019 年总营收的比重 

2020年 1-9月 1,146,966.56 0.15% 

4、履约能力分析 

本项目采购单位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履约能力、信

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的风险较低。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电气火灾监测系统建设项目框架协

议。 

2、合同当事人 

甲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3、合同标的 

全省电气火灾监测系统建设项目。 

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有效期内乙方具有向甲方供应

货物或提供服务的资格，但甲方不承诺采购量。 



                            

   4、交货时间： 

   乙方在收到甲方提供的交货清单之日起 30 天内按照甲方指定的交货地点交

货，详细交货地址以甲方书面通知为准。 

5、服务考核与付款： 

（1）服务考核：服务每满 12 个月及保修期满，甲方考核部门对乙方进行

考核，填制《供应商监督考核评价打分表》（维保阶段）并对乙方进行考核评

价，形成《采购项目供应商监督考核评价报告》，作为考核乙方履约及付款情

况的依据。 

（2）付款方式：以人民币转账方式进行结算。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根据

考核评价结果以省分行和二级分行为单位根据实际采购数量和金额据实支付协

议款项。 

（3）协议价款支付： 

1）建设项目竣工，稳定运行三个月后，双方组织竣工验收，根据供应商监

督考核评价情况支付协议总价款的 90%； 

2）以双方签订《采购项目供应商监督考核评价报告》和《采购项目供应商

监督考核评价打分表》（稳定运行阶段）之日起，质保期限 3 年，在质保期满

后根据供应商考核评价情况，支付剩余 10%。 

6、违约责任 

合同对乙方对提供服务、开具发票与合同要求不符以及其他可能的违约行

为所负有的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 

7、争议解决 

向沈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在诉讼或仲裁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8、合同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合同审批的程序 

本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公司依据内部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则的规

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无须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如合同能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2021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 

2、本次合同的签订及项目的承接，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为公司低代码智慧物联网数据平台的推广应用奠定良好基础。 

3、本次合同签订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 

五、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及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次合同的履行情况。 

六、备查文件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电气火灾监测系统建设项目框架

协议》 

特此公告。 

 

浩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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